
立法应切实保障民企合法权益

  “营造营商环境中， 经营

主体是主角， 政府的引领与服

务、 规范与保障作用同样不可

或缺。” 吕红兵表示， 在立法

中， 应当对政府的定位及权利

义务作出明确。

例如， 明确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的主管部门。 再如， 应当

做强行业协会和民营企业商

会， 使其真正管用。 同时， 通

过明确的权利义务规定， 使政

府及其工作人员思想上真正重

视民营企业、 感情上真正贴近

民营企业、 行动上真正支持民

营企业。 “应该以民营企业的

体验为指标， 以民营企业的满

意为目标。”

吕红兵还建议， 应从平等

准入、 公平竞争、 政策支持等

三个方面， 在法律上把对国企

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

来”。

“特别是在公共资源交易，

例如政府采购、 招投标、 土地

及矿产权出让以及国资民资混

改等方面， 不设门槛， 解决民

营企业参与市场的‘玻璃门’ 问

题。” 吕红兵还建议， 立法中，

还应禁止限制竞争及垄断行为，

解决民营企业市场竞争的“旋转

门” 问题。

同时， 在规划、 财政、 税

收、 人才， 特别是金融领域例如

银行贷款、 政府基金、 提供担

保、 民企上市等方面给予民企与

国资同等待遇。 “要推进民营企

业成长为参天大树、 百年老店，

解决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天花

板’ 问题。” 吕红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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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及配套举措

委员建议加快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

两!!!!!!!!!!!!!!!!!!!!!!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
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聚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焦

昨天， 国务院总理李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 要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及配套举措， 进

一步解决市场准入、 要素获取、 公平执法、 权益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法治化营商环境， 无疑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不可或缺的环境。

“报告再次强调落实民营经济方面的举措非常及时”、 “建议加快制定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 “建议严格落

实依法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依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聚焦如何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纷纷建

言献策， 建议从制度和法律层面把对国企、 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 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

展壮大。

□ 记者 胡蝶飞

  全国政协委员、 民革上海

市委副主委陈昶和全国政协委

员、 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

长陈伟志的目光同样聚焦在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营造稳定

透明的政策预期， 提振民营企

业信心上， 并联名递交提案。

委员们认为， 放眼全国来

看， 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

开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直接提

供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正是我国

数以千计的县 （市、 区） 级政

府。 “因此， 加速推动民营经

高质量发展， 是每一个县市区

政府所要深研的时代课题， 更

是必须答好的时代问卷。”

然而， 委员们在调研中发

现， 受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影

响， 当前我国县域法治化的营

商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比

较突出的有两个方面。” 提案

中指出， 县市区基层法院在民

事诉讼审判中产生损害民营企

业合法权益的问题， “甚至有

同类案件在不同地方审判结果

差别极大的情况。” 其次， 个

别县市区地方领导存在法治意

识、 诚信意识、 服务意识淡漠

问题。 “这些行为不但对民营

企业的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

响， 而且打击了企业家的信

心， 损害了政府形象， 破坏了

地方营商环境。”

因此， 委员们提案建议，

要不断在司法实践中提升县市

区基层审判员在建设工程、 金

融、 财务等专业领域的审判能

力， 合理约束审判裁量权， 加

强法治保障。 同时注重落实司

法实践中对于企业家权益的保

护政策， 加大力度惩治侵犯民

营企业和企业家权益的犯罪行

为。 同时， 着力解决政府“长

官意志” 损害民营企业利益的

行为。

同时建议探索建立民营经

济发展的容错机制， 以充分激

发民营经济的活力。 加强对虚

假诉讼、 恶意诉讼以及恶意保

全等行为的审查力度， 依法处

理恶意利用诉讼打击竞争企

业、 破坏企业家信誉的行为；

加大对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保

护力度， 严格落实知识产权惩

罚性赔偿制度， 着力解决实践

中存在的侵权成本低、 企业家

维权成本高的问题。

针对少数地方政府在涉及市

场主体行为中存在的承诺的政策

不兑现， 签订的协议不履行， 拖

欠应付民营企业款项， 以及以行

政命令干预市场经营等问题， 要

加大追责力度， 督促地方政府诚

信履约、 依法行政。 “对于因行

政机关的失信行为造成民营企业

财产或名誉损失的， 应根据实际

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并保障落

实赔偿执行。”

此外， 陈昶、 陈伟志委员也

同样呼吁要加快制定出台 《民营

经济发展促进法》。 “国家层面

立法对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 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

进一步稳定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

发展预期， 为县级政府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提供法律支撑， 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营经济促进立法， 是

我多年来提案呼吁的重要内

容。” 在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

全国律师协会监事长吕红兵看

来， 民营企业贡献了 50%以上

的税收、 60% 以上的 GDP、

70%以上的技术创新、 80%以

上的劳动就业、 90%以上的企

业数量。 “这为立法提供了最

详实的现实支撑。” 吕红兵说。

其实， 早在 2019 年全国

两会上， 吕红兵就递交了一份

《关于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良

好司法环境的提案》。 去年全

国两会上， 他又提交了一份

《关于切实推进“从制度和法

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

要求落下来” 的提案》， 建议

把保障民营企业家人身权益落

在实处、 把责任追究机制落在

实处、 把推进制定民营企业基

本法落在实处。

今年 2 月， 司法部、 国家

发改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共同组织召开民营经济促进

法立法座谈会， 明确已经启动

民营经济促进法起草工作， 这

让吕红兵深感欣慰， 同时也引

发更深思考： 应立足哪些基

础， 立法中哪些内容应该予以

明确？

今年两会， 吕红兵继续递

交提案， 呼吁加快制定出台民

营经济促进法， 并从四个方面

提出具体建议。

  “民营企业规范运营是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前提， 应对

民营企业规范运营提出要求。”

吕红兵认为， 此次立法中

应对民营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 建立企业合规制度， 防范

化解经营风险， 依法履行社会

责任， 参与构建亲情政商关系

等予以明确。

在吕红兵看来， 民营企业

权益保护是民营经济促进发展

的基础， 应提供保障。 比如，

政府部门和领导应当以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 引导

并支持民营企业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纠纷、 化解矛盾。

“司法机关应该切实保障

企业家人身权利和民营企业合

法财产权益。” 吕红兵建议，

对民营企业家涉嫌刑事犯罪

的，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时，

应该充分保障其辩护律师的知

情权， 并充分听取律师的辩护

意见。 比如， 在查封、 冻结涉

案财产及处置涉案财产时， 应

严格区分个人财产与企业法人

财产等。 “对于办案机关侵害

民营企业及企业家合法权益的

行为， 检察机关应该充分发挥

法律监督职能， 依法严肃追究

相关机关和人员的责任。” 吕

红兵说。

从法律制度创新角度，吕

红兵建议， 司法机关应推广合

规不起诉制度，实现“治罪”与

“治理”结合。再如，行政机关建

立合规不处罚制度。“就是在行

政执法中， 借鉴司法机关合规

不起诉的思路， 对于涉及较轻

微违法行为的公司， 基于其合

规整改意愿， 责令其在一定期

间内完成合规整改， 在行政监

管部门验收合格后， 对其不处

罚或从轻处罚。”

呼吁加快民营经济促进立法

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全国律师协

会监事长吕红兵

解决参与市场的“玻璃门”、“旋转门”问题

加强司法保护，依法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伟志


